
湛农通 匚⒛16〕 187号

关于印发 《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

认定与监测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南三

岛滨海旅游示范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

《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认定与监测管理办法》业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

认定与监测管理办法

第一章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申报、认定和监叫管

理工作,根据 《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

(国发 匚⒛12〕 10号 )、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农业产土化龙

头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粤府 E⒛ 12〕 130号 ),参照省 《广东

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认定与监测办法》 (粤农 E⒛ 14〕 ⒛0号 ),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是指在我市行

政区域内以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和农业科技推广类企业为主

业,通过各种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在经营规模、企业效益和

辐射带动农户能力等方面达到规定标准,守法经营,财务管理规

范,经市政府批准确认的企业。

第三条 对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认定和运行监测工作遵

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自愿
”
的原则 ,

引进竞争淘汰机制,发挥中介组织作用,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权。

第四条 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按规定享受国家政策扶持和

我市有关政策优惠。

Ⅱ
"
υ
贝

-2-



第二章 认定标准

第五条 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认定标准,共七大类考核指

标,考核以百分制计分。

(一 )企业类型

依法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或

农业科技推广类企业,包括国有、集体、私营、中外合资、中外

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及农产品专业 (综合 )批发市场等。

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经营农产品营业额必须占企业经营总

额的 70%以上。

(二 )企业规模 (以具有国家认可资质的中介机构审核数据

为准,zs分 )

分别按农产品生产型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流通型龙头企

业,农产品市场带动型龙头企业以及农业科技推广类龙头企业等

四种类型企业,根据注册资本、资产总值、固定资产、年销售收

入等四项指标进行考核。

1、 农产品生产型

(1)年销售收入:达到⒛OO万元的计⒛分,达不到的计 0

分;超过⒛OO万元的,每超过 300万元增计 1分 ,最高增计 5分。

(2)注册资本 (金 )∶ 100万元以上 (含 100万元),达不

到不得评为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3)资产J总值和固定资产:资产J总值在 1OO0万元以上 (含

10OO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在⒛0万元以上 (含 ⒛0万元),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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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指标中一项达不到的扣 2分,最高扣 4分。

2、 农产品加工、流通型

(1)年销售收入:达到 25OO万元的计⒛分,达不到的计 0

分;超过乃OO万元的,每超过 500万元增计 1分 ,最高增计 5分。

(2)注册资本 (金 )∶ ⒛0万元以上 (含 ⒛0万元),达不

到不得评为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3)资产J总值和固定资产:资产总值在 2OO0万元以上 (含

⒛OO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在 %0万元以上 (含 TS0万元),若

两项指标中一项达不到的扣 2分,最高扣 4分。

3、 农产品市场带动型

(1)年交易 (经销 )额 :3.5亿元的计⒛分,达不到的计 0

分;超过 3.5亿元的,每超过 %OO万元增计 1分 ,最高增计 5分。

(2)注册资本 (金 )∶ 500万元以上 (含 500万元),达不

到不得评为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3)资产总值和固定资产:资产总值在 7500万元以上 (含

75OO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在 50OO万元以上 (含 50OO万元 ),

若两项指标中一项达不到的扣 2分,最高扣 4分。

4、 农业科技推广类企业

鉴于该类企业的特殊性,不作规模上的具体限定。对其考核

与认定由市派出的考核组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考核,考核

结果经市主管部门审定后报市政府确认。

(三 )企业信用 (以相关部门证明为准,15分 )

1、 企业审核年度参照国家税务总局 《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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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办法》 (国税发 E⒛O3〕 ” 号),符合A级纳税人条件的计

5分;符合B级纳税人条件的计 3分;符合 C级纳税人条件的计 2

分;符合D级纳税人条件的计 0分。

2、 未发现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的记 5分 ,不达标的记 0分。

3、 企业银行信用等级达到A级以上 (含 A级 )的计 5分 , A

级以下的计 0分。企业因没有发生贷款而没有银行信用评级,且

在金融部门没有不良记录的视同银行信用等级达到A级。

(四 )企业资产负债率 (以具备国家认可资质的中介机构审

核数据为准,5分 )

企业资产负债率在η%以下 (含 η%)的计 5分 ,高于η%

的计 0分。

(五 )企业带动农户能力 (以企业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专

业大户、农村经纪人、农户或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经济合同、契

约或“订单农业
”方式为准,ss分 )

企业通过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大户、农村经纪人、农

户或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经济合同,或 以委托生产、订单农业、

入股分红和利润返还等形式,明确企业与农户各自的权利、义务

和违约责任。建立可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

1、 企业带动本市农户 10OO户 的计 15分 ,达不到的计 0分 ;

带动农户超过 10OO户 的,每增加 50户 ,增计 1分 ,最高增计 5

分。单纯带动养殖业 (含畜、禽、渔及珍稀动物养殖 )农户的企

业,带动本市养殖业 (含畜禽渔及珍稀动物养殖 )农户 5OO户 计

15分 ,达不到的计 0分;带动养殖业 (含畜禽渔及珍稀动物养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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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超过 500户 的,每增加 50户 ,增计 1分 ,最高增计 5分。

2、 企业所带动的农户从产业化经营中户均年增加纯收入

10OO元 的计 10分 ,达不到的计 0分 ;增加纯收入超过 10OO元的,

每增加 100元 ,增计 1分 ,最高增计 5分。

(六 )企业生产基地。以企业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凭证,或与

有关单位、农民集体、个人依法签订设施 (或用地 )使用合同、

协议为准,计 IO分。

1、 种植企业:粮油作物面积 500亩 以上,或蔬菜面积⒛0亩

以上,或水果面积 500亩以上,或茶叶面积 ⒛0亩以上,或花卉

面积 100亩 以上,或糖蔗面积 10OO亩 以上,或其他种植面积 100

亩以上。

2、 畜禽养殖企业:肉禽年出栏量 30万只以上,或蛋禽存栏

量⒛ 万只以上,或生猪出栏量 10OO0头 以上,或牛年出栏量 500

头以上,或羊年出栏 10OO只 以上。

3、 水产养殖企业:池塘养殖面积 ⒛0亩或网箱养殖 ⒛OO立

方米以上,或年产量⒛0吨以上。

4、 木材加工利用企业:造林面积在⒛OO亩 以上。

5、 海洋捕捞企业:生产渔船 10艘或年产量硒0吨 以上。

6、 农产品加工企业:有符合国家环保标准、食品加工卫生标

准的加工基地或生产设施。

7、 农产品专业市场或贸易型企业:有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交

易场地或农产品运输、贮藏设施。

8、 其他企业,须 出具与其生产规模相当的生产基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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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 1至第 5类企业中,不符合规定标准的不得评为市级

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第 6至第 8类企业中,符合规定标准的计 10

分,低于规定标准的扣 2分。

(七 )企业产品竞争力 (以企业提供的证明材料为准,IO分 )

1、 农产品原产地证明、无公害证书、绿色食品证书、有机食

品证书,有其中一项的记 2分,没有的记 0分。

2、 省著名商标证书、国家驰名商标证明文件,有其中一项的

记 2分,没有的记 0分。

3、 有企业管理制度 (必须含
“
安全生产制度

”)和财务制度的

记 2分 ,没有的记 0分。

4、 省名牌产品、中国名牌产品证书,有其中一项的记 2分 ,

没有的记 0分。

5、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保达标评定证明、职业安全与

卫生管理体系认证等,有其中一项的记 1分 ,没有的记 0分 ;

6、 有知识产权记录 (有专利证书或商标注册证 )的记 1分 ,

没有的记 0分。

第六条 经考核,综合得分 BO分以上的企业,方可列入市重

点农业龙头企业候选对象;综合得分 75至 SO分的企业,可列为

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对象。在分数相同的情况下,下列三类

企业有优先权 :

(一 )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产品加工型企业 (包括:果、菜、

粮、油、水产品、畜禽产品、林业产品为主要加工对象的 )。

(二 )以本地农产品为主要购销对象的流通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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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农科技术开发为主的科技型企业。

第七条 申报、监测企业须提供如下材料 :

(一 )填写 《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表》 (附件 1)、

《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监测表》 (附件 3);

(二 )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

(三 )有资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年度资产负债表与损益

表 ;

(四 )金融部门出具的有效期内的信用记录证明和信用等级

证明;

(五 )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凭证或企业与有关单位农民集体、

个人依法签订的土地、生产设施使用合同、协议等复印件 ;

(六 )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大户、农村经纪人、

农户或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农产品购销、订单农业、入股分红、

利润返还等形式带动农户的合同、协议和占所带动农户 10%的农

户名册 (附件 4)或相关证明材料;

(七 )当地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企业分税种年度纳税情况证

明;

(八 )当地人力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企业支付职工工

资、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等情况证明;

(九 )产 品质量、环保、科技成果、商标、专利等方面的证

明材料 ;

1、 农产品原产地证明、无公害证书、绿色食品证书或有机食

品证书复印件 ;

-8—



2、 省著名商标证书、国家驰名商标证明文件复印件 ;

3、 省名牌产品、中国名牌产品证书复印件 ;

4、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保达标评定证明、企业安全与

卫生管理体系认证等复印件 ;

5、 专利证书复印件 ;

6、 商标注册证复印件 ;

7、 企业管理制度 (必须含
“
安全生产制度

”)和财务制度。

(十 )畜禽养殖企业须提供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出具的 《动物

防疫条件合格证》和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备案表》。

第三章 申报与认定

第八条 每年统一组织一次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

第九条 申报程序

(一 )由市农业局下发申报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通知。

(二 )申报企业自愿向企业所在地的县 (市、区)农业局提

出申报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申请。各县 (市、区)农业局应

在核对企业有关凭证材料原件与复印件无误后,在申报材料上签

署意见。

(三 )各县 (市、区)农业局对企业所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

审核,经当地政府同意后,向市农业局推荐,并附审核意见和相

关材料。市属申报企业由主管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加具审核意见

后报市农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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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审核及认定程序

(一 )市农业局组织审核工作小组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必

要时委托中介机构对申报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材料并按认定

标准进行评分,形成初步审核意见,报市农业局审核。

(二 )经市农业局审核通过的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名单 ,

在 《湛江市农业信息港》、市农业局政务公开栏上公示。公示期

为 7天 ,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或异议不成立的,由市农业局将

企业名单及有关资料报市政府批准,批准后的企业名单在相关网

站和市农业局政务公开栏上公布,对评定企业授予
“
湛江市重点农

业龙头企业
”证书和牌匾。

第四章 监测与管理

第十一条 对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实行一年一次的监测信

息统计制度。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在每年的3月 10前填报 《湛

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主要经营指标统计表》 (附件 2),送交所

在县 (市、区)农业局审核、汇总后于当月⒛ 日前报市农业局。

第十二条 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实行三年一次的考核监测

评审制度。

(一 )由市农业局下达考核监测评审通知。

(二 )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应按第七条所列材料,报所在

县 (市、区)农业局;市属企业由主管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加具

审核意见后报市农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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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县 (市、区)农业局负责对本市被考核监测的市级重

点农业龙头企业的评审材料进行汇总、审核,并出具是否监测合

格的意见,上报市农业局。

(四 )市农业局组织审核工作小组对被监测的市级重点农业

龙头企业考核监测材料进行审核,必要时委托中介机构审核,并

按认定标准进行评分,形成审核意见后,报市农业局行政会议审

定。经市农业局行政会议审定通过为考核监测合格的市级重点农

业龙头企业,将在 《湛江市农业信息港》、市农业局政务公开栏

上公示,公示期为 7天。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或有异议经审查不

成立的,市农业局将相关资料报市政府审查确认后,并在相关网

站和市农业局政务公开栏上公布名单。监测合格的企业,继续享

受有关优惠政策;对监测不合格的企业,取消其
“
湛江市重点农业

龙头企业
”
资格,收回证书和牌匾。

第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企业,不得评为市级重点农业龙

头企业,已被评为市级重J点农业龙头企业的取消资格,并在 3年

内不得申报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一 )被税务部门查实,有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二 )由于防范措施不力或防范不当,致使发生重大安全事

故,造成人民生命和财产重大损失的。

(三 )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经工商、质检等部门查实并给予

处罚的。

(四 )环保不达标,经环保部门查实并给予处罚的。

(五 )市农业局通过正式文件要求企业提供经营情况、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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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没有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

(六 )在提供有关材料时存在严重的造假行为的。

(七 )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行为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更改企业名称,需要对其市

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称号予以重新确认的,企业应出具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的营业执照等更名材料,由市农业局审核小组审核确认

后,通报有关单位。

第十五条 各县 (市、区)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农业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湛江农业龙头企业实

施办法》 (湛府办 匚19∞〕⒛ 号 )同 时废止。

附件:1。 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表

2.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主要经营指标统计表

3。 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监测表

4。 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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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填报单位: (盖章 )

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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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表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企业地址

创办时间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E-mai1:

法人代表及联系电话

项 目 单位 代号 20  年 20  年

一、企业经营情况

1.注册资本金 万元

2.总资产 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 万元

3.总负债 万元
刀
△

4.资产负债率 %

5.企业销售收入 (市场交易额 ) 万元

其中:农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6.净利润 (税后利润 ) 万元

7.上交税金 万元

8.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出口创汇 万美元
n
υ

9。 实际利用外资额度 万美元

10.农产品加工量 口屯
Q
∠

11.农产品销售率 %

二、基地情况

1.自 有基地种植面积 亠田
丬
△

2。 带动农户种植面积

3。 自有基地水产养殖面积 亠田

4。 带动农户水产养殖面积 亠田

5.自 有基地家禽饲养量 万 只

6。 带动农户家禽饲养量 万只

7.自 有基地牲畜饲养量 万头
n
υ

Q
∠

8.带动农户牲畜饲养量 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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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带动农户情况

1。 带动农户数 户
Q
∠

Q
∠

其中:(1洽同关系 (含
‘认卑
’
方式) 户

Q
∠

⑵合作方式按利润返还 户
爿
△

0
乙

⑶股份合作方式按股分红 户
0
乙

⑷其它方式 户
Q
乙

2。 带动农户增收 万元

3。 平均每户增收

四、企业在岗人数

1.小计 个

其中:(1   职工数 个
n
υ

⑵季节性临时工人 个

五、企业竞争力指标

1。 有专门研发机构 个

2.专门研发人员数 个

3。 当年投入研发经费 万元
刀
△

4.被市级以上认定的高科技企业 个

5。 建有专门质检机构 个

6.建有企业质量管理制度 项

7.获得市级以上名牌产品或优质奖数 个

8。 获得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数 个
n
'

9.获得商标数 个
n
υ刀
叶

10.获得专利数 个
刀
△

11.GMP认证 个
爿
△

12.HACCP认证 个
爿
△

13.Is0系 列认证 个
爿
△
刀
叶

14.FDA认证 个
爿
叶

15。 有机产品认证 个
r
υ刀
叶

16.绿色食品认证 个
爿
叶

17.无公害产品认证 个
刀
叶

18.农产品产地认证 个
刀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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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可另加附页》

县 (市、区 ) 农业局意见: 县 (市、区)政府或市直属企业业务主管
部门意见:

市农业局意见:

指标解释:1。 销售收入是指当年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总额。         
ˉ

2.交易额是指全年进场交易的各类产品成交额之和。

3.实际利用外资额度是指外商对企业投资的实际资金数额。

4.合同关系是指以合同、订单等契约方式向农户收购农产品、提供生产资料

等,合同双方具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具有法律效力。 
·

5。 合作方式按利润返还是指企业将农副产品加工、运输等增值的一部利润按

一定的方式 (如按交易量 )返还给农户,也包括实行二次分配。

6.股份合作方式按股份分红是指按股金比例进行利润分红。

7。 带动农户增收是指带动的农户比从事其他生产或不参加产业化生

产当年多增加的收入。

注:表内平衡关系 22〓 23+24+z5+26,28司 〃2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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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主要经营指标统计表 (表一 )
(20 年度 )

单位 (签章):填表日期:
企业基本经济指标情况

资产总值 总负债

注册

资本

金

负债

率

销售收入 农产

品专

业市

场交

易颔

总坩

加值

年出口

创汇颔

税后

利润

上缴税金 (万元 ) 税收减免 (万元 )

小计

其 中

小计

其中

小计

其中

农产

品销

售

小计

其 中

小计

其

固定资产 流动资产 银行贷款

其它 增值税 所得税 增值税 所得税
总值

当年

技资
总值

当年

投资

历年

贷款

当年

贷款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美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1

本表平衡关系: (1)1〓 2+4; (2)6〓 7+8+9; ㈠ )11〓 6÷ 1x100%; (4)18〓 19+20; (5)21〓 22+23; (6)39〓 40+41=42叫 6+47+48; (7)50〓 49/39;
(8) 61〓 62+63;  (9) 62〓 64=65+66+67+68+69;  (10) 70〓 71+72+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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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主要经营指标统计表 (表二 )
(20 年度 )

单位 (签章 ):

企业自有生产基地 农产品加工 带动农户忖况

企业

主营

产品

类别

种植面积 养殖水面面积

养禽量 产值 养畜量 产值

农产

品加

工总

量

农产

品加

工总

值

原料来源 带动农户数

面积 产量 产值 面积 产量 产值

自有

基地

生产

原料

收购

农户

原料

带动

农户

总数

其中 合同关系

合作方

式(按利

润返还 )

股份合

作方式

(按股

分红 )

其他带动

本市

农户

带动

外地

农户

小计

其 中

订单

关系

带动本

地农户

数

年屐约

订单成

交颔

亠田 吨 万 元 ·百 吨 万元 万 只 万 元 万头 万元 万吨 万 元 万吨 万吨 万 元 户 户 户

本表平衡关系: (1)1〓 2+4; (2)6〓 7+8+9; (3)11〓 6÷ 1× 100%; (4)18〓 19+20; (5)21〓 22+23; (6)39〓 40+41〓 42+46+47+48; (7)50〓 49/39; (8)61〓
62+63;  (9) 62〓 64〓 65+66+67+68+69;  (10) 70=71+72+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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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主要经营指标统计表 (表三 )
(20 年度 )

单位 (盖章 ):

本表平衡关系: (1)1〓 2+4; (2)6〓 7+8+9; (3)11〓 6÷ 1× 100%; (4)18〓 19+20; (5)21〓 22+23; (6)39〓 40+41〓 42+46+47+48;
(7) 50〓 49/39;  (8) 61〓 62+63;  (9) 62〓 64〓 65+66+67+68+69;  (10) 70〓 71+72+73+74

带动农户发展生产忖况 企业在岗人效 企业职工学历怙况

带动农

户增收

数

户均

增收

种植业 水产业养殖业 畜牧业

小计

其中

小计

其 中

面积 产量 产值 面积 产量 产值
荞禽

量
产值

养畜

量
产值

签订

合同

职工

数

季节性

临时工

人数

博士

学位

硕士

学位

本科

生

大专

生

中专

以下

万元 一兀 亩 吨 万元 亩 万元 万只 万元 万 头 万元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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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主要经营指标统计表 (表四 )
(20 年度 )

单位 (盖章 )∶

备级扶持资金 利用外资祆 企业科技进步及跨区城合作估况

小计

其中 其 中

有专

门研

发机

构

专门

研发

人员

饮

当年

技入

研发

经费

被市

级以

上认

定的

高科

技企

业

建有

专门

质检

机构

建有

企业

质量

管理

制度

获得

市级

以上

名牌

产品

或优

质奖

数

获得

市级

以上

科技

进步

奖数

获得

商标

数

获得

专利

数

GMP

证认

证

ⅡACCP

认证

lso

系列

标准

认证

FD^

认证

有机

农产

品认

证

绿色

食品

认证

无公

害农

产品

认证

农产

品产

地认

证

开展

跨区

域 (市

或省 )

投资

额

其中 ,

省内

跨市

投资

颔

跨境投资情况

国家 省 市 县

协议

利用

外资

实际

利用

外资

已投

资国

家或

地区

拟投

资国

家或

地区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 元 万 元 万 元 万元 个 个 万 元 个 个 项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万元 万 元

本表平衡关系: (1)1〓 2+4; (2)6=7+8+9; (3)11=6÷ 1× 100%; (4)18〓 19+20; (5)21〓 22+23; (6)39〓 40+41=42+46+47+48; (7)50=49/39; (8)61〓 62+63;
(9) 62〓 64=65+66+67+68+69;  (10) 70〓 71+72+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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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犭R刂

监

填报单位:(盖章 )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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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监测表

企业名称
企业登记注

册类型

企业地址

认定时间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网址或
E-mai1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是否上市公司

信用等级 股别(A股 B股或其它 )

一、企业经营情况

项 目 单位 基期数 20  年 20  年

1。 注册资本金 万元

2。 资产总额 万元

3.固定资产 万元

4。 总负债 万元

5。 资产负债率 %

6。 企业销售收入 (市场交易额 ) 万元

其中:农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7.净利润 (税后利润 ) 万元

8。 上交税金 万元

9。 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出口创汇 万美元

10。 实际利用外资额度 万美元

11。 农产品加工量 口屯

12.农产品销售率 %

二、基地情况

1。 自有基地种植面积

2。 带动农户种植面积 亠田

3。 自有基地水产养殖面积

4。 带动农户水产养殖面积

5.自 有基地家禽饲养量 万只

6。 带动农户家禽饲养量 万只

7.自 有基地牲畜饲养量 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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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带动农户牲畜饲养量

三、带动农户情况

1。 带动农户数

其中 (1洽同关系 (含
‘
神
’
方式)

⑵合作方式按利润返还

⑶股份合作方式按股分红

⑷其它方式

2。 带动农户增收

3。 平均每户增收

四、企业职工人数

其中:(咄簖冶恫蝌

⑵季节性临时工人

五、企业竞争力指标

1.有专门研发机构

2。 专门研发人员数

3.当 年投入研发经费

4.被市级以上认定的高科技企业

5。 建有专门质检机构

6。 建有企业质量管理制度

7.获得市级以上名牌产品或优质奖数

8.获得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数

9。 获得商标数

11.GMP认证

12.HACCP认证

13.Is0系 列认证

14。 FDA认证

15.有机产品认证

16。 绿色食品认证

17。 无公害产品认证

18。 农产品产地认证

10。 获得专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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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可另加附页λ

县 (市、区)农业局对企业的监测意见:

市农业局意见: ·

企业简介 (可另加附页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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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名册

填报单位 (盖章 ):

序号 姓名 住址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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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各县 (市、区)农业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事务管理局、

南三岛滨海旅游示范区社会事务局。

湛江市农业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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